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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师〔2021〕208 号 

 

 

华南师范大学关于印发《研究生学费 

收入分配管理规定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各部处、各单位： 

《研究生学费收入分配管理规定》已经学校校长办公会议

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华南师范大学 

2021 年 12 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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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生学费收入分配管理规定 
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研究生学费收入管理，充分发挥

收入分配的激励导向作用，促进校院两级财权事权更加匹配，不

断规范经费的使用管理，根据《华南师范大学财务制度》等有关

财经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本规定所称研究生学费收入是指纳入学校招生计

划的硕士、博士研究生教育（分全日制和非全日制）所取得的学

费收入。 

第三条  管理职权 

（一）财务处是管理收入分配的职能部门，负责确认研究生

学费收入，提出收入分配草案，实施收入分配。 

（二）预算和投资委员会是收入分配的议事协调机构，负责

审议收入分配草案，形成建议方案。 

（三）校长办公会是管理收入分配的决策机构，负责批准收

入分配方案。 

第四条  分配原则 

（一）分类管理原则。按学习形式和学位类型对研究生进行

分类，对应取得的学费收入执行不同的收入分配办法。 

（二）成本分担原则。研究生学费收入通过预算或收入分配

形式划分为校级财力和学院收入两部分，由校院两级按各自的职

权统筹用于研究生教育相关支出。 



- 3 - 

第五条  分配方式 

（一）学术型研究生学费收入分配 

1.全额上缴。学费收入全额上缴学校，纳入校级预算收入统

筹安排。 

2.预算下拨。学校通过校级预算向培养单位下拨人才培养经

费，办学单位不直接参与收入分配。 

（二）专业学位研究生学费收入分配 

1.上缴学校 

（1）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 

根据应收学费总额采取阶梯式比例上缴学校：每年以截至 10

月 31 日各办学单位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当学年应收学费总

额为基数（经研究生院确认各专业人数），按照金额大小，排名

前 15%的办学单位（按四舍五入取整），上缴学校 60％；排名后

15%的办学单位（向上取整），上缴学校 50%；其余办学单位上

缴学校 55%。 

（2）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 

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学费（含同等学历、课程进修班等），

统一上缴学校 50%。 

2.办学单位留成 

扣除上缴学校后，其余留成部分归办学单位，其中专业学位

研究生人才培养经费占50%，绩效酬金（福利基金）占50%。 

3.免上缴规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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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首次招生年度起，学校新设立的博士专业学位点学费收入

免上缴三年，学校新设立的硕士专业学位点学费收入免上缴一年，

新设专业数据由研究生院提供。 

4.历年结余经费结转规则 

原各办学单位的“专业学位研究生工作经费”和“专业学位

实践实习经费”两个项目的余额合并结转至“专业学位研究生人

才培养经费历年结余”项目。 

5.当年结余经费结转规则 

截至每年学费分配之日，各办学单位的“专业学位研究生人

才培养经费”的结余金额，结转至本单位“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才

培养经费历年结余”项目。办学单位优先使用新分配的人才培养

经费，使用完毕后可按需从“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才培养经费历年

结余”项目中申请转回。 

第六条  经费使用范围 

（一）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经费。不得用于学校教职工的人

员费、研究生毕业聚餐以外的餐费和接待支出，可统筹用于以下

方面支出： 

1.与研究生培养有关的仪器设备购置及维修费、办公用品费、

印刷费、邮电费、差旅费、市内交通费、租赁费、软件费、会议

费、培训费、实验材料费、图书资料费、版面费、出版费、加工

测试费、宣传费、毕业聚餐费、专业特需费等； 

2.在研究生实习实践过程中发生的交通差旅费、住宿费、实



- 5 - 

训费、门票费、保险费、实习补贴等； 

3.与研究生培养有关的实习实践基地建设以及教学条件提

升等支出； 

4.与研究生培养相关的案例库建设、院级教改项目立项、职

业技能大赛培植等支出； 

5.与研究生培养有关的校外人员的讲座费、实习指导费、论

文指导费、评审费及答辩费等。 

（二）绩效福利。统筹用于与研究生培养有关的校内教职工

人员费，包括课酬、面试费、讲座费、论文指导费、评阅费、答

辩费和实习指导费等，以及学院绩效奖励和学生劳务费等有关支

出。 

（三）人员经费的开支标准 

答辩费、论文评阅费、实习指导费、研究生实习补贴等人员

经费的发放标准由研究生院制定。其他人员经费的开支标准按照

《华南师范大学财务支付报销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（华师〔2019〕

184 号）执行。 

第七条  公共课课酬 

研究生教育公共课的课酬安排，由研究生院负责向人事部门

申报校级预算安排支出。 

第八条 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2021 年 7 月之后缴交

的所有专业学位研究生学费收入，不分新老生及学费归属年度，

统一按新规定执行。原《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费收入分配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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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例》（华师〔2015〕129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华南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2 月 7 日印发  

责任校对：汤晓茹 邓静薇  


